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闽药监厦稽办处罚〔2026〕003号

当事人：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善堂医药”）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3764065605F
住所：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水仙大街178号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办公楼1层东北侧、2层、3层及4层西侧
法定代表人：林*玲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特殊药品检查中心检查组移交的线索，2025年12月4日，我局对聚善堂医药涉嫌从事药品经营活动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依法立案调查。案件调查过程中，我局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2025年6月，聚善堂医药虚构购货单位以0.01元或0.1元的单价开具销售票据，将14种近效期药品出库，并将药品交予购货单位采购收货授权人以外的人员，上述票据金额15.13元，数量1486盒，实际出库时，少出库160盒。截至案件调查终结，未发现涉案药品被再次销售的情况。
聚善堂医药业务副总洪*福分管药品的采购和销售业务工作，对销售业务疏于管理，未对开单员根据市场推广员报单信息直接开单的行为进行有效管控，应负主要责任。运输员颜*中未遵守公司运输管理制度规定违规操作，负有一定责任。
2026年2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告知书（闽药监厦稽办罚告〔2026〕003号）直接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
我局认为，聚善堂医药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四条、第三十九条、第五十九、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且符合《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三项规定可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构成从事药品经营活动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且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根据《福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细则》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七、八、十、十一项规定，聚善堂医药、洪*福、颜*中具有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情节。综合考虑本案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根据《福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细则》第三条、第四条、第二十八条以及《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重大违法行为处罚到人案件查办指南的通知》（药监综法〔2026〕8号）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聚善堂医药予以减轻行政处罚，处罚款100000元，不予停业；对洪*福、颜*中两人予以减轻行政处罚，仅处以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聚善堂医药所获收入及罚款，不予禁业。
综上，依照《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药品经营与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三项、《福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细则》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七、八、十、十一项、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责令聚善堂医药、洪*福、颜*中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处罚如下：
（一）对聚善堂医药处罚款100000元（壹拾万元整）。
（二）没收洪*福违法行为发生期间从聚善堂医药所获收入，并处所获收入50%的罚款，合计13234.22元（壹万叁仟贰佰叁拾肆元贰角贰分）。
（三）没收颜*中违法行为发生期间从聚善堂医药所获收入，并处所获收入20%的罚款，合计5302.02元（伍仟叁佰零贰元零角贰分）。
当事人应自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缴纳上述罚没款。当事人根据我局开具的行政处罚缴款通知书，自行选择缴款方式。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福建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3日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两 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闽药监厦稽办处罚〔2026〕003-1号

当事人：洪*福
职务：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副总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特殊药品检查中心检查组移交的线索，2025年12月4日，我局对聚善堂医药涉嫌从事药品经营活动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依法立案调查。案件调查过程中，我局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2025年6月，聚善堂医药虚构购货单位以0.01元或0.1元的单价开具销售票据，将14种近效期药品出库，并将药品交予购货单位采购收货授权人以外的人员，上述票据金额15.13元，数量1486盒，实际出库时，少出库160盒。截至案件调查终结，未发现涉案药品被再次销售的情况。
违法行为发生期间，当事人为业务副总，分管药品的采购和销售业务工作，对销售业务疏于管理，未对开单员根据市场推广员报单信息直接开单的行为进行有效管控，应负主要责任。
2026年2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告知书（闽药监厦稽办罚告〔2026〕003-1号）直接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及申辩。
我局认为，聚善堂医药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四条、第三十九条、第五十九、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且符合《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三项规定可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构成从事药品经营活动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且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系初次违法，根据《福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细则》第三条、第四条、第二十八条以及《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重大违法行为处罚到人案件查办指南的通知》（药监综法〔2026〕8号）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当事人予以减轻行政处罚，仅处以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聚善堂医药所获收入及罚款，不予禁业。
综上，依照《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药品经营与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三项、《福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细则》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七、八、十、十一项、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处罚如下：
没收当事人违法行为发生期间从聚善堂医药所获收入，并处所获收入50%的罚款，合计13234.22元（壹万叁仟贰佰叁拾肆元贰角贰分）。
当事人应自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缴纳上述罚没款。当事人根据我局开具的行政处罚缴款通知书，自行选择缴款方式。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福建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3日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两 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闽药监厦稽办处罚〔2026〕003-2号

当事人：颜*中
职务：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运输部负责人兼运输员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特殊药品检查中心检查组移交的线索，2025年12月4日，我局对聚善堂医药涉嫌从事药品经营活动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依法立案调查。案件调查过程中，我局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2025年6月，聚善堂医药虚构购货单位以0.01元或0.1元的单价开具销售票据，将14种近效期药品出库，并将药品交予购货单位采购收货授权人以外的人员，上述票据金额15.13元，数量1486盒，实际出库时，少出库160盒。截至案件调查终结，未发现涉案药品被再次销售的情况。
违法行为发生期间，当事人为运输部负责人兼运输员，未遵守公司运输管理制度规定违规操作，负有一定责任。
2026年2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告知书（闽药监厦稽办罚告〔2026〕003-2号）直接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及申辩。
我局认为，聚善堂医药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四条、第三十九条、第五十九、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且符合《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三项规定可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构成从事药品经营活动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且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系初次违法，根据《福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细则》第三条、第四条、第二十八条以及《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重大违法行为处罚到人案件查办指南的通知》（药监综法〔2026〕8号）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当事人予以减轻行政处罚，仅处以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聚善堂医药所获收入及罚款，不予禁业。
综上，依照《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药品经营与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三项、《福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细则》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七、八、十、十一项、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处罚如下：
没收当事人违法行为发生期间从聚善堂医药所获收入，并处所获收入20%的罚款，合计5302.02元（伍仟叁佰零贰元零角贰分）。
当事人应自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缴纳上述罚没款。当事人根据我局开具的行政处罚缴款通知书，自行选择缴款方式。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福建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3日  




[bookmark: _GoBack]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两 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